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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目的 

为了加强公司财务管理体系在企业运营中的监督职能，保障各项财务制度全

面执行，维护公司利益。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三胞体系，各管理平台应参照本规定拟制与本公司实际情况相

符的规定报集团总部审定后执行。 

第三条 财务监督原则 

一、各核算单位的财务人员对本单位的经济活动均负有内部监督职责。 

二、财务人员进行内部监督的依据是：  

1、公司财务管理制度。 

2、各单位内部的费用计划、经营计划等。 

第四条 管理细则 

一、财务人员应当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和监督，对不真实、不合规的原始凭

证不予受理，对弄虚作假、严重违规的原始凭证在不予受理的同时予以扣留，并

及时向上级领导报告，请求查明原因，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记载不准确、不完

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要求经办人员更正、补充。 

二、财务人员对伪造、编造、故意毁灭财务电子帐簿或者帐外设帐行为，必

须制止和纠正；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向集团总裁室书面报告，请求作出处理。 

三、财务人员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财产清查制度，做到帐帐相符，帐实相符，

帐表相符。发现帐簿记录与实物、款项不符时，应当按照公司财务管理制度有关

规定进行处理。 

四、财务人员应当对财务收支进行监督。 

（一）对审批手续不全的财务收支，应当退回，要求补充更正。 

（二）对违反规定，不纳入单位统一核算的财务收支，应当制止和纠正。 



（三）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财务收支，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向上级领导提交书

面报告。 

五、各核算单位必须依照公司财务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接受集团总部财务管理

中心的监督，如实提供凭证、电子帐簿、统计报表和其他统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

不得拒绝、隐匿、谎报。 

第五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培训责任岗和检查责任岗的描述 

一、执行责任岗：三胞集团各管理平台财务负责人 

二、培训责任岗：为各管理平台领导 

三、检查责任岗：为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总监岗 

第六条 本规定解释权归财务管理中心。 

第七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暂行，此前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签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